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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奇米铺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411MA40LCG54Y）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特此公告

平顶山奇米铺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6日

注销公告
叶县昆阳镇喜临门生活广场（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10422MA40D8HM53）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
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请登记。

特此公告
叶县昆阳镇喜临门生活广场

2018年6月26日

注销公告
根据省、市部署，

为保护绿化成果和森
林安全，我市拟于2018年6月22日-7月
22日对全市国道、省道、高速及重点河道
两侧2公里范围内，市县城区和城郊森林
公园周边5公里范围内实施飞机防治重点
森林病虫害工作，所用药物对人、畜无害，
请养蜂者在上述区域采取避让管理措施。

平顶山市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
应急防控指挥部

飞防公告

今日天气
白天到夜里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

阵雨，偏南风 3级左右，最高温度 34℃，

最低温度26℃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卢晓兵）6 月
25 日凌晨，随着高考成绩公布，
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我市警
方提醒高考生及家长：八大高考
诈骗陷阱需谨防。

警方提醒：伪造虚假查分网
址、谎称有内部指标或特殊关系、
混淆高等教育的不同类型、艺术
生只要交钱保证录取、冒充高校
招生人员、提前获知录取结果、伪

造录取通知书、谎称提前发放奖学
金等八大高考诈骗陷阱需谨慎。所
有骗局都围绕一个“钱”字，凡是涉
及钱财，考生及家长一定要高度警
惕。遇到招生疑难问题，要通过正
规渠道查询核实，不要轻易将考生
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信息交与他
人。遭遇招生诈骗，要及时向招生
机构和公安机关举报，维护合法权
益。

警方提醒高考生及家长:

八大高考诈骗陷阱需谨防本报讯（记者巫鹏）6月25日，宝丰县
公路局局长董国旗介绍，该局周密组织、
精心安排，通过落实防汛车辆、人员及物
资情况，积极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汛期干
线公路安全畅通。

为确保公路安全度汛，该局成立防汛
领导小组，全面落实公路防汛抢险责任
制；建立健全防汛抢险应急预案，成立防
汛抢险突击队，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突
击队员保持通信畅通，确保拉得出、战得
胜；积极开展汛前大检查，及时除险加固，
确保道路畅通和行车安全。同时，做好防
汛物资准备工作。

截至目前，该局确定抗洪抢险车辆、机械
8台，筹备铁镐60把、铁铲60把、编织袋800
条、雨衣雨鞋50余套，并配置了撬杠、十字镐、
手电筒、安全帽等物资，全面排查全县干线公
路桥涵，疏通涵洞193道、边沟40余公里。

宝丰县公路局
周密组织防大汛

本报讯（记者张鸿雨）“珍爱生命，
严禁学生下水游泳”“预防溺水事故，保
障孩子安全”。6月25日上午，记者在石
龙区谢河水库和群英水库附近看到，处
处都有禁止下水游泳的宣传横幅或宣传
指示牌。

为做好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该区
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增强群众的防
范意识；同时依托学校阵地建设宣传预
防溺水常识和责任，增强学生自我防范
意识，落实家庭教育和校外监护责任。
目前全区 40 所学校的 8604 名在校生均

受到了至少三次的教育，所有监护人已签
订防溺水承诺书。

由区综治办牵头，组织妇联、教体、公
安、街道等部门，对辖区所有坑塘、河流、水
库等进行了普查登记，并在危险水域周边，
组织人员设立高危标识或严禁下水等禁止
性标识。

该区要求街道、村（社区）干部、责任人
加大巡防密度和力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
属地管理的原则，严格责任督导和追究，实
行责任倒查，确保防溺亡工作落到实处。

石龙区扎实做好未成年防溺水工作

一、平顶山市郏县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70046

反映情况：平顶山郏县：1.薛店镇
后冢王北村养鸡场，距离自来水站不
足十米，臭味难闻。2.茨芭镇的生活污
水流入冢王北村水库内，污染水源。

调查核实情况：
经郏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反映

的问题属实。
（一）反映的“薛店镇后冢王北村

养鸡场，距离自来水站不足十米，臭味
难闻”问题，属实。

养鸡场位于薛店镇后冢王北村西
北角村新建水站西侧，距离水站5米左
右，为本村村民王俊伟开办。共有三
栋鸡舍，面积约650平方米，地面用水
泥硬化，再铺上10厘米厚的谷壳，非规
模化养殖。养殖方式为肉鸡地面饲
养，不上架。现有肉鸡6000只，年养殖
2-3茬（每茬45天左右），出栏约18000
只。鸡场内粪草一茬一清，但在存栏
期间会有臭气产生，对附近村民的正
常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被确定为

“散乱污”企业。
（二）反映的“茨芭镇的生活污水

流入冢王北村水库内，污染水源”问
题，属实。

反映的冢王北村水库位于茨芭镇
茨芭村和薛店镇后冢王北村的交界
处，已于6年前干涸，库区被农户种上
庄稼或杨树。茨芭镇生活污水主要来
源是茨芭镇区商户及镇直单位排放的
生活污水，这些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通过下水道经过中途的杨树园
流向后冢王北村水库。因水量较小，
平时基本流不到杨树园就断流了，只
有下大雨的时候雨水汇入，水流量增
加，才能排入杨树园并进入水库。现
场查看，杨树园内有存水痕迹，但无水
面，水库内没有过水痕迹，不存在污染
水源的问题。虽未造成水体污染，但
对地下带来污染隐患。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一）反映的“薛店镇后冢王北村

养鸡场，距离自来水站不足十米，臭味
难闻”问题处理情况：

1.薛店镇政府于2018年6月20日
对该“散乱污”养殖场下达了取缔通知
书。王俊伟接到通知后，2018 年 6 月
20 日肉鸡已全部处理，6 月 21 日鸡舍
鸡粪已全部清运完毕，养殖设施于6月
21日全部拆除到位。

2.王俊伟承诺今后不再利用现有
鸡舍从事畜禽养殖，鸡舍改作他用。
自觉接受村民监督。

3.村两委会保证以后要发挥好环
境保护网格监管作用，防止此类现象
再次发生，否则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
组织处分。

（二）反映的“茨芭镇的生活污水
流入冢王北村水库内，污染水源”问
题，处理情况：

1.应急措施：茨芭镇政府在杨树园
西茨芭镇茨芭村境内开挖建设3个暂
存 池 ，容 积 分 别 约 160m3、910m3、
200m3，用于收集镇区生活污水并提供
给附近农户用于浇灌树木、庄稼。计划
于2018年7月5日前建成投入使用。

2.长效措施：为彻底解决茨芭镇区
生活污水问题，茨芭镇已于2018年初
经郏县发改委立项上报至河南省发改
委审批的生活污水处理项目，计划投
资 900 万元，目前已到位 320 万元、选
址和规划已全部完成，项目正在招投
标。预计7月中旬开工建设，10月底完
工。茨芭镇政府承诺：将加快建设进
度，确保污水处理厂早日建成投入运
行。

问责情况：
（一）薛店镇政府机关干部、后冢

王北村包村干部吴中现，在日常工作
中发现“散乱污”企业不及时，发现后
又不上报，存在督促不到位行为，经镇
纪委研究并报镇党委决定，给予吴中
现党内警告处分。

（二）环境保护网格长、后冢王北
村党支部书记董平占，在日常工作中
发现疏于监管，发现制止上报网格内

“散乱污”企业不及时，存在失职行为，
经镇纪委研究并报镇党委决定，给予
董平占党内警告处分。

（三）茨芭镇政府机关干部、包村
干部、茨芭村党支部书记许建军在茨
芭镇区生活污水排放监管中，存在履
职不到位现象，经镇纪委研究并报镇
党委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四）茨芭镇政府分管环保的副镇
长宋江锋同志、分管村镇建设的马卫
星同志、环保所长涂俊岭同志、村镇中
心主任张晓阳同志在茨芭镇区生活污
水排放监管中，存在督促不到位现象，
经镇纪委研究并报镇党委决定，给予
以上四位同志通报批评，并向镇党委
作出深刻检讨。

二、平顶山市鲁山县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70052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鲁山县赵村
乡南边，尧山大佛宾馆生活垃圾和餐
厨垃圾倾倒赵村乡南边进行焚烧。要
求调查核实，立即整改处理到位

调查核实情况：
经鲁山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反

映的问题属实。
反映的尧山大佛宾馆实为天瑞集

团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佛泉宾
馆，垃圾堆放点位于鲁山县赵村镇赵
村村一组的马蹄沟。天瑞集团旅游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为解决佛泉宾馆及附
近赵村村、上汤村村民生活垃圾处理
问题，2013年4月24日，经土地所有人
同意在原赵村乡政府和赵村村委会的
见证下，租用了赵村村一组马蹄沟荒
地作为生活垃圾堆放场-赵村村垃圾
场。该垃圾堆放场占地 14.5 亩，现存
垃圾2000余吨。投用前，天瑞集团旅
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取构筑围堰，
底部铺设沙层等简易处理措施，没有
采取防渗措施，属非法垃圾堆放点。
由于疏于管理，存在焚烧垃圾现象。

2017年10月，鲁山县政府与北京
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成立鲁山
首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负责鲁山县
全县农村垃圾收运工作，全县农村垃
圾统一运输至县垃圾处理厂。此后，
佛泉宾馆及周边村停止了向赵村村垃
圾场堆放，但堆存的垃圾没有及时清
除。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一）6月18日，鲁山县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办向赵村镇下发了《关于清理
你镇赵村村一组堆放生活垃圾的紧急
通知》（鲁攻坚办〔2018〕147号），要求
赵村镇组织力量，立即清除垃圾，限7
月10日前完成垃圾清运。

（二）6月19日上午，赵村镇党委、
政府召开三大班子专题会议，部署清
理整改工作。成立了由人大主席王天
阳、副镇长徐松峰、副主任科员赵黎明
牵头，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垃圾
处理组，负责清理整改工作的落实。

（三）镇政府出资4万元，租用机械
设备，协调鲁山首创环保能源有限公
司清运垃圾。

（四）由镇三创办负责，在尧山大
佛景区及赵村村、上汤村各摆放20个
垃圾桶，集中收集的垃圾交由鲁山首
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清运，从源头上
杜绝垃圾倾倒问题。

截至6月22日15时，已清理垃圾
150车。剩余部分按方案于 7月 10日
前清除到位。

问责情况：
赵村镇赵村村包村干部王金延、

赵村村党支部书记郑现国，作为镇、村
两级环境污染防治监管网格长，没有
发挥职能作用，对垃圾堆放点疏于管
理，造成不良影响。经镇纪委研究报
镇党委批准，决定给予王金延、郑现国
两位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三、平顶山市叶县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70088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

李村砖厂有污染，在厂里工作的人已经
死了四个了，村民强烈要求该厂搬迁。
乡里要求村民签字，看砖厂是否能在这
里生产，村民认为这是在变相要挟

调查核实情况：
经叶县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题

部分属实。
（一）反映的“有污染”问题，属实。

在 6月 4日接到中央环保督察案件交办
单、叶县环保局责令该企业停产前确实
存在环境污染问题，6月8日的公示已确
认了污染问题的存在。

（二）关于“在厂里工作的人已经死
了四个了”问题。经查阅叶县公安局田
庄派出所档案，2018年 1月 4日晚，在平
顶山市欧文斯建材有限公司务工的平顶
山市新华区人焦某某突发疾病，在送往
叶县人民医院后确认死亡。没有证据证
明焦某某死于污染。该企业自2015年投
产至今，在该企业工作的人员没有其他
人员死亡。

（三）关于“村民强烈要求该厂搬迁”
诉求。该企业已于6月18日开始拆除主
要生产设备，自愿搬迁。

（四）提出的“乡里要求村民签字，看
砖厂是否能在这里生产，村民认为这是
在变相要挟”问题，应是对入户调查的误
解。叶县田庄乡党委、政府于 6月 16日
开展的入户走访调查，是针对该企业问
题的解决情况、充分了解群众满意度进
行的调查，没有偏离妥善解决问题的初
衷。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四、平顶山市叶县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80017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叶县叶邑镇孟

庄大队和庄村正在建一个大型养牛场，
没有环评手续，在居民区附近，距离公路
近

调查核实情况：
经叶县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题

部分属实。
根据叶县县委、县政府脱贫攻坚工

作的安排，叶邑镇与河南国润牧业公司
初步达成意向，拟在叶邑镇孟庄村和庄
组建设一座万头肉牛养殖扶贫基地，带
动贫困人口脱贫。因其前期规划、环评
等手续未办理，目前没有开工建设。该
宗土地性质为设施农用地，按照2014年9
月国土资源部、农业部联合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4〕127号）相关规定，可用
于畜牧养殖业、种植业建设，目前该宗土
地已完成流转 250余亩。于今年 5月对
该处土地进行了平整。

下一步，我县将严格监督此宗土地，
要求项目方必须完善各种手续，未办理
完成相关手续前，坚决杜绝违规建设，符
合开工条件后方可开工建设。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五、平顶山市叶县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180021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内容与平

顶山市特派科技有限公司在没有任何生
产镉镍电池的相关环保手续下违法生产
镉镍电池，并形成很大规模，使用金属镉
——一氧化镉、海绵镉等的来信内容一
致（平顶山市叶县产业集聚区新文化东
段北侧，平顶山市特派科技有限公司在
没有任何生产镉镍电池的相关环保手续
下违法生产镉镍电池，并形成很大规模，
每月仅使用金属镉——一氧化镉、海绵
镉材料高达数十吨。每天有大量红色镉
有毒废水直接排放，产生重金属危废私
自处理，造成严重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

问题部分属实。
接此次交办单前的 2018 年 5 月 22

日，根据群众举报，省、市、县三级环保部
门执法人员已联合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

调查。
1.反映的排放含镉废水情况属实。

对该公司的现场检查，虽然在原料库未
发现生产镍镉电池原料，也未在成品库
发现有成品镍镉电池，但经平顶山市环
境监测站现场采样监测，发现该公司一
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进口及厂区总排口含
有第一类污染物——重金属镉：进口镉
浓度为0.282mg/L；厂区总排口镉浓度为
0.222mg/L。厂区总排口镉超标3.44倍。

2.反映的“排放大量红色废水”问题，
不属实。5月22日对该公司现场检查时，
该公司正在生产，对该公司废水产生、收
集、处理和排放情况的检查及现场取样，
发现该公司排放的废水为无色，未发现
有排放大量红色废水情况。市环境监测
中心站监测报告（平环检单〔2018〕JX-23
号）也对水质颜色有描述，为无色。

3.反映的“产生危险废物私自处理”
问题，经对该公司日常现场检查，没有发
现危险废物私自处理现象。

4.调查发现的该公司其他环境违法
行为。5月22日，发现该公司本应对碱性
废水采取硼酸中和方式进行处理，但该
公司没有进行酸碱中和，而是采取用水
稀释的方法，以达到降低碱性的目的，涉
嫌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处理及整改情况：
针对该公司涉嫌不正常使用污染防

治设施环境违法行为和超标排放含重金
属镉的环境犯罪行为，平顶山市环保局
已分别立案查处，查封有关设施、设备，
并已分别移送公安部门。自 6月 7日以
来该公司一直处于查封停产状态。

问责情况：
叶县环保局曾在办理中央环保督察

“ 回 头 看 ”任 务 交 办 单（ 第 13 批
X410000201806130003 号）时，针对与本
件反映的同样问题，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对履职不到位的环境监察
一中队中队长庞瑞祥同志和具体负责该
企业环境监管的邱旭静同志给予了党内
警告处分。

六、平顶山市叶县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180022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内容与平
顶山市特派科技有限公司在没有任何生
产镉镍电池的相关环保手续下违法生产
镉镍电池，并形成很大规模，使用金属镉
——一氧化镉、海绵镉等的来信内容一
致（平顶山市叶县产业集聚区新文化东
段北侧，平顶山市特派科技有限公司在
没有任何生产镉镍电池的相关环保手续
下违法生产镉镍电池，并形成很大规模，
每月仅使用金属镉——一氧化镉、海绵
镉材料高达数十吨。每天有大量红色镉
有毒废水直接排放，产生重金属危废私
自处理，造成严重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

问题部分属实。
接此次交办单前的 2018 年 5 月 22

日，根据群众举报，省、市、县三级环保部
门执法人员已联合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
调查。

1.反映的排放含镉废水情况属实。
对该公司的现场检查，虽然在原料库未
发现生产镍镉电池原料，也未在成品库
发现有成品镍镉电池，但经平顶山市环
境监测站现场采样监测，发现该公司一
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进口及厂区总排口含
有第一类污染物——重金属镉：进口镉
浓度为0.282mg/L；厂区总排口镉浓度为
0.222mg/L。厂区总排口镉超标3.44倍。

2.反映的“排放大量红色废水”问题，
不属实。5月22日对该公司现场检查时，
该公司正在生产，对该公司废水产生、收
集、处理和排放情况的检查及现场取样，
发现该公司排放的废水为无色，未发现
有排放大量红色废水情况。市环境监测
中心站监测报告（平环检单〔2018〕JX-23
号）也对水质颜色有描述，为无色。

3.反映的“产生危险废物私自处理”
问题，经对该公司日常现场检查，没有发
现危险废物私自处理现象。

4.调查发现的该公司其他环境违法
行为。5月22日，发现该公司本应对碱性
废水采取硼酸中和方式进行处理，但该
公司没有进行酸碱中和，而是采取用水
稀释的方法，以达到降低碱性的目的，涉
嫌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处理及整改情况：
针对该公司涉嫌不正常使用污染防

治设施环境违法行为和超标排放含重金
属镉的环境犯罪行为，平顶山市环保局
已分别立案查处，查封有关设施、设备，
并已分别移送公安部门。自 6月 7日以
来该公司一直处于查封停产状态。

问责情况：
叶县环保局曾在办理中央环保督察

“ 回 头 看 ”任 务 交 办 单（ 第 13 批
X410000201806130003 号）时，针对与本
件反映的同样问题，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对履职不到位的环境监察
一中队中队长庞瑞祥同志和具体负责该
企业环境监管的邱旭静同志给予了党内
警告处分。

七、平顶山市叶县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170050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平顶山市
叶县汝坟店村村子的南地，31-1-国道西
侧，叶县北超限站向北400左右路西凌通
电机大修厂隔壁，大门外面用白色的彩
钢瓦竖起了高墙，以应对平时领导们检
查，在墙里面，象征性的建了一个很小的
厂房，里面什么都没有，再往里面就是高
新区河南神马氯碱排除的大量工业废
渣，这堆废渣紧邻沙河河堤，在河堤的这
一面没有任何遮挡，渣堆高十几米，大概
有六层楼那么高，大量的废渣粉尘在大
风天四处乱飞。到了下雨天，白色的污
水大量的流到我们的田地里大量的庄稼
绝收，由于没有防护渣水随着堤坝下渗
到河道里污染了。我们村里从2014年开
始反应倾倒垃圾事件，地方的环保局曾
三次泄露举报人信息，我们村里的村民
也因此惨遭殴打，电石渣的主人娄某马
某，曾扬言在叶县谁也不敢惹他，谁要再
打12369就弄死谁。事实也正是如此，到
现在还是没有挪走一车，反而夜里还是
车辆轰鸣的往里面倒工业垃圾，市长热
线也说3个月清理完毕，但还是丝毫没有
动。这些电石渣是主管生产领导和娄某
马某的小金库。叶县邓李乡大魏王村说
他们村里也有大量的电石渣，该灌溉水
塘就在村牌旁边，里邓李乡乡道路边有
200米路南。水塘下面是电石渣上面覆
盖的大量的黄土，村里人都知道

调查核实情况：
经叶县政府调查核实，举报反映的

问题部分属实。
1.反映的“在平顶山市叶县龚店镇汝

坟店村南地大量堆放河南神马氯碱有限
公司产生的电石渣”问题，属实。

该电石灰堆场位于叶县龚店镇汝坟
店村南，占地约30亩，实为与汝坟店村搭
界的耿湾村四组集体林地，也是废弃的
砖窑场地。现在此堆放的电石灰堆高度
有10余米，存量约20万立方米。2013年
5月至2015年9月，由市高新区遵化店镇
周庄村人祁尚从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
公司运来并堆存此处。

2.反映的电石灰堆场“大门外面用白
色的彩钢瓦竖起了高墙，以应对平时领
导们检查。在墙里面，象征性的建了一
个很小的厂房，里面什么都没有”，部分
属实。

该“用白色彩钢瓦竖起的高墙”位于
电石灰堆场东面，是一家小型企业的围
墙，和电石灰堆场大门相邻，不属于电石
灰堆场的围墙，不存在“应对平时领导们
检查”问题。

在电石灰堆场内确实建有三间临时
房，用于存放电石灰堆场人员的日常物
品。

3.反映的“地方环保局泄露举报人信
息”问题，不属实。

经叶县环保局纪检监察室调查核
实，叶县环保局工作人员不存在“泄露举
报人信息”的情况。

4.反映的“电石渣粉尘在大风天气四
处乱飞”问题，属实。

因存在电石灰粉尘污染，电石灰堆放
者祁尚自 2015 年 9月开始陆续采取了苫
布苫盖、黄土覆盖措施。龚店镇政府在
2017年7月出资购置苫布进行第一次全部
覆盖，2018年5月再次进行全部覆盖。

5.反映的“下雨天白色污水大量流到
农田”问题属实；“庄稼绝收”问题不属
实；“渣水渗到河道、污染河水”问题不属
实。

经现场查看，紧邻电石灰堆场周边农
田种植的秋庄稼、树木长势良好、未见死
亡现象。位于该电石灰堆场的西侧约300
米处是沙河，因有河堤阻隔，未见渣水进
入河道留下的痕迹。

6.反映的“到现在还是没有挪走一车，
反而夜里还是车辆轰鸣的往里面倒工业
垃圾，市长热线也说3个月清理完毕，但还
是丝毫没有动”问题，不属实。

2016年7月至今，该电石灰堆场按照
龚店镇政府“只出不进”的要求，没有再次
倾倒电石灰现象。同时，为削减存量、及
早清理到位，龚店镇政府在2016年7月份
出资租赁挖掘机、铲车、运输车辆等设备，
清理电石灰约 1 万立方米，腾出土地 8.5
亩。2016年7月至今，督促电石灰堆放者
祁尚清理约4万立方米。2017年8月龚店
镇政府先后对电石灰堆场下达《取缔通知
书》，责令限期6个月清理完毕。但由于电
石灰存量过大，加上滞销，短期内又找不
到合适堆放点，影响了清理进度，在规定
时间内没有完成清理任务。2018年5月6
日再次下达通知，提出限期6个月清理到
位的要求，目前电石灰堆放者正在积极寻
找出路。

7.反映的“邓李乡大魏庄村也有大量
的电石渣”问题，属实。

经查，叶县邓李乡大魏庄村南确实有
一电石灰堆场。2013年，邓李乡大魏庄村
民郝大伟租赁邓李乡大魏庄村集体林地
和水塘（废弃窑坑）后，于2014年初又转租
给叶县龚店镇汝坟店村村民张小斌开始
堆存电石灰。堆场占地约18亩，电石灰现
存量约6万立方米。电石灰一部分在窑坑
下部，一部分高出地面约5米，上覆黄土。
电石灰也来源于平顶山市高新区境内的
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4日，邓李乡环保所曾接
群众举报，反映该处堆有大量电石灰。在
现场核实情况后，邓李乡环保所于2017年
9月17日约谈了当事人张小斌，并当面下
达了《取缔通知书》，要求：严禁再次堆放
电石灰废料，对已堆积的要立即清运，恢
复原貌。县环保局环境执法人员也对当
事人张小斌进行询问调查。张小斌承诺
立即清运。为防止尚未清运的电石灰起
扬尘，邓李乡政府及时组织力量采取了覆
盖黄土并播撒草籽抑尘措施。2017年9月
以来，该堆场未再新增电石灰，并已逐步
清理了三分之一，现剩余约 6 万立方米。
目前电石灰堆放者张小斌也正在积极寻
找出路。

处理及整改情况：
2018年6月20日下午，龚店镇镇长和

邓李乡乡长一并约见河南神马氯碱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该负责人书面承诺：堆
放在龚店镇耿湾村和邓李乡大魏庄村两
处的电石灰分别在2019年3月31日前和
2018年 12月 31日前清理完毕。如逾期，
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目前，两个电石灰堆场堆放者正在积
极寻找妥善处置电石灰出路，在完成清理
前将严格落实防扬尘措施，防止造成二次
污染。龚店镇、邓李乡政府分别指派专人
轮流值守，督促加快清理进度和防扬尘措
施落实。由于电石灰存量较大，用途有
限，又不能随便处置，清理速度较慢。

问责情况：
龚店镇党委决定对负有监管责任的

环保网格长、耿湾村党支部书记邱本亭给
予诫勉谈话。

邓李乡党委决定对负有监管责任的
环保网格员、大魏庄村村委会主任魏岗给
予诫勉谈话。

2018年6月25日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十九批）


